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對區公所推動客家事務協助處理原則
一、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協助本市各區
    公所落實推動客家事務，推展客家文化保存與傳承，特訂定本
    處理原則。
二、本會對區公所協助範圍如下：
         (一)推動客家文化設施興（修）建事項。
         (二)推動客家文化產業發展事項。
         (三)推動客家文化設施活化經營事項。
         (四)推展客家學術文化活動事項。
         (五)推動客家語言發展事項。
         (六)其他與客家事務有關事項。
       三、協助種類與標準：
         (一)經費協助：

           1、本會全額負擔：區公所未納入年度施政計畫經費而經本會審查辦理具有示範性、前瞻性、創新或特殊重要文化價值及其他對客家文化傳承工作有重大影響之計畫。
           2、本會與區公所共同分擔：區公所執行與客家事務相關之年度施政計畫，核有自籌經費或其他機關補助事項，本會分擔經費最高新臺幣50萬元，並不得超過該計畫總經費百分之五十。
         (二)業務協助：區公所向中央機關申請辦理客家文化計畫有關之
             經費補助案件層轉或執行與客家事務相關業務需本會協助事
             項。             
        四、區公所向本會申請經費協助，應配合實際需求依本會製訂格式
            擬訂計畫書載明下列事項送本會審查：
         (一)計畫名稱
         (二)計畫目的
         (三)計畫執行要項及期程
         (四)計畫執行之方法及步驟
         (五)計畫執行之預定進度 
         (六)經費來源及預算明細
         (七)預期效益
        五、區公所擬提次年度專案計畫經費協助需求，得於本年度6月底
            前向本會提出計畫書，經本會審查後按預算法納編次年度協助
            預算。
        六、區公所需按中央機關補助機制申請中央經費補助事項，應依中
            央規定計畫提送期程並考量行政作業期程儘早函送本會層轉。
        七、協助經費撥款及核銷： 

         (一)協助款原則上於活動結束後辦理撥付，但額度超過100萬以
             上或執行期程需跨越年度者，得由承辦區公所敘明理由報本會同意後辦理分期撥款。
         (二)受協助之申請單位，應於計畫完成後一個月內（最遲應於十
             二月二十日前），檢具領據、成果報告、實際支用經費明細表、
             獲協助經費項目金額明細表，並依稅法、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審計法施行細則第25條及一般公認之會計製作方式加裝封
             面裝訂成冊，向本會辦理核銷撥款結報。
         (三)經費協助按比例分擔案件，區公所依計畫執行後實際支出金
額未達計畫預定金額時，本會依實際支出比例調整分擔經費。 

        八、為求計畫之落實，本會得派員實地瞭解實施情形及績效。 
        九、區公所執行本會協助計畫時，於作品出版、發表、活動現場或
            進行媒體宣傳時，應依本會指定之「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
            會」字樣及呈現方式，將本會列為指導單位。
        十、本協助處理原則未規定事宜，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